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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案由】 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97年度行專訴字第00021號 
                民國97年10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昱家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甲○○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乙○○（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丁○○ 

參 加 人 隆輝安全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97 
年5 月23日經訴字第0970610713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行政訴訟法第111 條第2 項定有明文 
    。查原告原僅起訴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見本院卷 
    第6 頁），嗣於民國97年10月16日當庭追加請求被告應撤銷 
    申請案號第087203030 號「安全帽通風散熱構造」新型專利 
    ，被告就此並未表示意見，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 
    第51至53頁），依首揭規定，自應予准許。 
  (二)參加人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 
    狀為聲明或答辯。 
二、事實概要： 
    參加人前於87年3 月3 日以「安全帽通風散熱構造」向被告 
    申請新型專利，經被告審查准予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 
    給新型第087203030 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原告 
    以系爭專利有違專利法第97條、第98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項規定，不符新型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發。經被告審查， 
    以97年1 月31日（97）智專三（一）字02054 第097200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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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同年5 月23日經訴字第09706107130 
    號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三、原告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且被告應撤銷系 
    爭專利。並主張： 
  (一)原告先前所提出之舉發證據一（臺灣北、中、南區郵政管理 
    局之訂購合約書）、二（訂購合約書之買賣發票）、三（安 
    全帽樣品) 業經被告及訴願機關認定其公開日期較早於系爭 
    專利之申請日期。 
  (二)舉發證據三之特徵在於保利龍（內盔）與裡襯之間設有尼龍 
    網（軟質網狀物），該軟質網狀物與保利龍內面之凹溝間形 
    成一「間距」、通風散熱空間，而該軟質網狀物貼於騎士頭 
    部，不與內盔接觸，且騎士頭部與該軟質網狀物接觸，使外 
    面冷空氣（風）由「間距」進入通風熱空間，形成空間對流 
    ，使安全帽內部有很好之通風散熱效果。舉發證據三與系爭 
    專利所應用之技術相同，差異僅在於系爭專利將尼龍網面積 
    變大而能頂貼於騎士整個頭頂之頭皮。故系爭專利不具「新 
    穎性」及「創作性」。 
  (三)舉發證據三因已使用多年，致經濟部訴願委員會僅認為其內 
    襯有網狀物，然內盔（保利龍）之內面，有一道凹溝形成間 
    距以利通風，茲提出近1 、2 年所製造之安全帽新品（下稱 
    舉發證據四）以供審酌。 
四、被告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抗辯： 
  (一)原告所提舉發證據一至三業經被告及訴願機關採認可相互勾 
    稽而具證據力。茲將舉發證據三之實物樣品與系爭專利詳加 
    比對如下： 
    結構部分： 
    系爭專利於內盔20與裡襯30之間係設有一軟質網狀物40， 
      該網狀物40與內盔20之間具有一間距41。而舉發證據所指 
      「帽殼前後底部內孔口周圍套用尼龍網，以保持帽內通風 
      」者，配合其安全帽實物之結構，實無法對應系爭專利在 
      網狀物40與內盔20間所具間距41之結構。 
   系爭專利之軟質網狀物40係頂貼於騎士頭頂，且騎士額頭 
      與網狀物接觸。而舉發證據之尼龍網則僅設於帽殼前後而 
      已，兩者結構不同。 
    運用技術及通風手段部分： 
    舉發證據三之結構設計僅於帽殼前後設有尼龍網以利通風 
      ，而系爭專利「軟質網狀物40」係設於內盔20與裡襯30之 
      間，且供騎士之頭頂及額頭頂貼、接觸，故兩者對於尼龍 
      網（或軟質網狀物40）之運用技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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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通風散熱空間（即間距41）係形成於網狀物40並 
      與內盔20之間，顯可使騎士之頭頂不與內盔20接觸。而舉 
      發證據三係在「帽殼前後底部內孔口周圍套用尼龍網，以 
      保持帽內通風」，故兩者所採對騎士頭頂之通風手段亦有 
      差異。 
 (二)舉發證據四部分： 
    舉發證據四顯為一新品，如何在系爭專利申請前（87年3 
      月3 日）即已製造並保存至今？可知舉發證據三、四顯非 
      同一批次生產之物品。 
    舉發證據四與系爭專利之結構有所差異，且舉發證據四之 
      繫帶型式與舉發證據一所繪不同，無法互相勾稽而證明於 
      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已有公開之情形。 
  (三)綜上，舉發證據均無法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專利法第97條、第 
    98條等情事之技術理由。 
五、按83年1 月21日修正專利法第98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凡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新型，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法申請 
    取得新型專利：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但因 
    研究、實驗而發表或使用，於發表或使用之日起六個月內申 
    請新型專利者，不在此限。」同條第2 項規定：「新型係運 
    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 
    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時，雖無前項所列情事，仍不得依本法 
    申請取得新型專利。」 
六、兩造之爭點在於參加人之系爭專利有無違反核准審定時之專 
    利法（83年1 月21日修正）第98條第1 項第1 款新穎性、第 
    2 項進步性之規定？經查： 
  (一)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共3 項，其中第1 項為獨立項，其 
    餘為附屬項（見舉發卷第27至45頁之專利公報、專利說明書 
    ）。其中請求項第1 項：「一種安全帽通風散熱構造，包含 
    ：一內盔，設於帽殼內部；及裡襯，設於該內盔內部，頂端 
    係呈透空狀；其特徵在於該內盔與裡襯之間設有一軟質網狀 
    物，該網狀物並與內盔之間具有一間距，以形成一通風散熱 
    空間；藉該軟質網狀物之頂貼於騎士頭頂，且騎士額頭與網 
    狀物接觸，使外面之冷空氣（風）可由騎士額頭與裡襯間之 
    縫隙進入通風散熱空間，以形成空氣之循環流竄，使安全帽 
    內部具有良好之通風散熱效果，進而使騎士頭部感到柔軟舒 
    適者。」 
  (二)原告所提之舉發證據： 
    1.原告於舉發之初提出舉發證據一至三，其中舉發證據一為 
      原告於86年3 月14日、同年4 月7 日及同年5 月14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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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與臺灣北區郵政管理局、臺灣中區郵政管理局及臺灣南 
      區郵政管理局所簽訂之「安全帽」訂購合約（均置於舉發 
      卷第151 頁之證物袋）；舉發證據二為原告分別於同年5 
      月8 日、同年5 月31日、同年7 月22日，開立予買受人北 
      區郵政管理局、中區郵政管理局及南區郵政管理局之統一 
      發票3 紙（均置於舉發卷第151 頁之證物袋）；舉發證據 
      三為一安全帽實物樣品（置於外放證物箱）。另原告於本 
      院審理時提出安全帽實物新品1 頂（見本院卷第42頁及外 
      放證物箱），即舉發證據四。 
    2.就舉發證據一至三，被告並不爭執。經核舉發證據一各合 
      約書上所記載之出賣人、採購標的（即安全帽）、數量及 
      金額，與舉發證據二各發票所載之出賣人、品名（安全帽 
      ）、數量及金額相同，即可相互勾稽。而舉發證據三之安 
      全帽實物，其上雖未標示日期，然其正面處印有郵局之郵 
      徽，外殼為乳白色，兩側標有CIS 標識（藍、紅及綠色之 
      幾何圖形），且於安全帽後底部貼有黃色反光條2 條，繫 
      帶為YKK 牌之塑鋼自動插扣，其構造或特徵與舉發證據一 
      訂購合約書所載之安全帽規格及外觀要求相符。故舉發證 
      據三之安全帽實物與舉發證據一訂購合約書所定標的為相 
      同物品，可相互勾稽。是舉發證據一至三為一組關聯證據 
      ，可證明舉發證據三之安全帽實物於系爭專利87 年3月3 
      日申請前即有公開銷售之事實。 
    按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 
      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 
      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33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就同一撤 
      銷系爭專利之理由（即是否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專利要件 
      ），提出舉發證據四之安全帽新品，以證明舉發證據三之 
      安全帽實物的內盔，亦有凹溝間距，可供通風，與系爭專 
      利使用相同之技術。然舉發證據四係於最近1 、2 年所製 
      作，屬工廠庫存品，尚未對外銷售，與舉發證據三分屬不 
      同批次製造，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52頁），故舉 
      發證據四係屬前揭規定所稱之新證據。惟舉發證據四既於 
      系爭專利申請（87年3 月3 日）之後始生產製造，無從以 
      之與舉發證據一至三相互勾稽，自不得作為判斷系爭商標 
      於87年3 月3 日申請時是否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證據。 
  (三)系爭專利具新穎性： 
    經比對舉發證據三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舉發 
      證據三係於帽殼前、後底部內孔口周圍各套用1 片尼龍網 
      ，內盔與裡襯間並無他物，且於內盔之內面設有一道凹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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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間距；而系爭專利則於內盔與裡襯之間設有一軟質 
      網狀物，該網狀物與內盔之間具有一間距，故二者之尼龍 
      網／軟質網狀物之所設位置、面積不同，且間距亦有直接 
      於內盔內面及內盔與裡襯間之差異。另舉發證據三之尼龍 
      網將直接貼附於騎士之額頭與後腦；而系爭專利之軟質網 
      狀物係頂貼於騎士頭頂，且騎士額頭與網狀物接觸。故二 
      者之結構並不相同，是以舉發證據一至三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獨立項不具新穎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附屬項所載「該網狀物係可 
      固設於裡襯頂端透空部位上方者」及第3 項附屬項所載「 
      該網狀物係可固設於內盔內部者」之技術特徵為第1 項獨 
      立項所載之技術特徵之進一步界定。舉發證據既不足以證 
      明第1 項獨立項不具新穎性，自亦不足以證明系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2 項及第3 項附屬項不具新穎性。 
  (四)系爭專利具進步性： 
    請求項第1 項部分： 
    經比對舉發證據三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舉發 
      證據三之尼龍網僅設於安全帽殼前、後底部，直接貼附於 
      騎士之額頭與後腦；而系爭專利則將軟質網狀物設於內盔 
      與裡襯之間，頂貼騎士之頭頂並接觸其額頭。故二者就尼 
      龍網／軟質網狀物之運用技術並不相同。 
    舉發證據三係於帽殼前、後底部內孔口周圍各套用1 片尼 
      龍網，貼附於騎士之額頭，雖騎士之頭頂將直接接觸裡襯 
      ，但因於內盔之內面設有一道凹溝，形成間距，可供空氣 
      自前後端之內孔口、尼龍網進出並流通於該凹溝內，以保 
      持帽內通風；而系爭專利之通風散熱空間（即間距）係形 
      成於網狀物與內盔之間，且軟質網狀物頂貼騎士之頭頂， 
      無須與內盔直接接觸，進而發生通風散熱之效果。故二者 
      之通風手段亦有差異。 
    綜上所述，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第1 項與舉發證 
      據三之技術內容相比較，其通風散熱之創作目的雖無二致 
      ，惟其結構、運用技術及通風手段均不相同，故安全帽製 
      造技術者無法藉由舉發證據一至三之教示結合，而輕易完 
      成系爭專利之「安全帽通風散熱構造」，故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請求項第1 項具進步性。 
    另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及第3 項附屬項均依附於 
      獨立項第1 項，而獨立項第1 項具有進步性，各該附屬項 
      即具進步性。 
七、從而，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系爭專利與舉發證據一至三並 
    不相同，具新穎性及進步性。而原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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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證據（即舉發證據四），經本院審酌後，並不能執為系爭 
    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論據。故被告以系爭專利無違核 
    准審定時之專利法第98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項規定，而為 
    「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參照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於法並 
    無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違誤。原告主張前詞，請 
    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應撤銷系爭專利，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 
    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30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曾啟謀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第 6 頁，共 6 頁

2010/4/29file://C:\DOCUME~1\30229\LOCALS~1\Temp\P6NRS4QK.htm


